
超支鐘點4+2計算說明 



        專任教師學年合併計算之授課鐘點核計：授課不足時納入抵
減時數(D)；授課鐘點核計有「超支鐘點」時，其與「加發超支
時數」比較後可得出「加發超支鐘點」，「超支鐘點」與「加
發超支鐘點」學年合併計算上限為6。「加發超支時數」
(#1+#2+#3)謹為參考值，實際可得「加發超支鐘點」須經比較
後以學年合併計算之。 

• 當「超支鐘點」核計(E-C)不超過4，不再計算「加發超支鐘點」。 

• 當「超支鐘點」核計(E-C)超過4，則「加發超支鐘點」依「未核
給的超支鐘點(E-C-4)」與「加發超支時數」取小值，上限為2鐘
點。 



• 假設此為上下學年合併計算情形 

• 「超支鐘點」核計(E-C)超過4，則「加發超支鐘點」依「未核給的超
支鐘點(E-C-4)」與「加發超支時數」取小值，上限為2鐘點。 

• 「加發超支鐘點」=min (E-C-4,加發超支時數,2)=min(2.5,1.5,2)=1.5 

• 陳老師學年合併計算超支鐘點= 「超支鐘點」 4+ 「加發超支鐘點」 
1.5=5.5 



• 假設此為上下學年合併計算情形 

• 「超支鐘點」核計(E-C)超過4，則「加發超支鐘點」依「未
核給的超支鐘點(E-C-4)」與「加發超支時數」取小值，上限
為2鐘點。 

• 「加發超支鐘點」=min (未核給的超支鐘點E-C-4,加發超支時
數,2)=min(4.6-4,0,2)=min(0.6,0,2)=0 

• 江老師學年合併計算超支鐘點= 「超支鐘點」 4+ 「加發超支
鐘點」 0=4 

 



• 假設此為上下學年合併計算情形 

• 「超支鐘點」核計(E-C)超過4，則「加發超支鐘點」依「未
核給的超支鐘點(E-C-4)」與「加發超支時數」取小值，上限
為2鐘點。 

• 「加發超支鐘點」=min (E-C-4,加發超支時數,2)=min(4.9-
4,1.5,2)=min(0.9,1.5,2)=0.9 

• 陳老師學年合併計算超支鐘點= 「超支鐘點」 4+ 「加發超支
鐘點」 0.9=4.9 

 



• 假設此為上下學年合併計算情形 

• 「超支鐘點」核計(E-C)超過4，則「加發超支鐘點」依「未
核給的超支鐘點(E-C-4)」與「加發超支時數」取小值，上限
為2鐘點。 

• 「加發超支鐘點」=min (E-C-4,加發超支時數,2)=min(5.2-
4,3,2)=min(1.2,3,2)=1.2 

• 王老師學年合併計算超支鐘點= 「超支鐘點」 4+ 「加發超支
鐘點」 1.2=5.2 

 



• 假設此為上下學年合併計算情形 

• 「超支鐘點」核計(E-C)超過4，則「加發超支鐘點」依「未核給的超
支鐘點(E-C-4)」與「加發超支時數」取小值，上限為2鐘點。 

• 「加發超支鐘點」=min (E-C-4,加發超支時數,2)=min(15.4-
4,9.5,2)=min(11.4,9.5,2)=2 

• 張老師學年合併計算超支鐘點= 「超支鐘點」 4+ 「加發超支鐘點」 
2=6 

 


